
          房屋租赁合同 
（出租方）甲方：张玉  342422198509036353
  （求租方）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91110114801184540U
            乙方代理人：梁东雷  身份证号：131127197507043411
双方就乙方租赁甲方房屋一事，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出租房屋的坐落位置、面积以及其他情况

1、本合同所出租房屋坐落在 宁波 市 庵东 镇 杭州湾世纪城翠湖苑7栋1004室
2、房屋的建筑面积139平方米,房屋产权编号：20170201492。

第二条：房屋内部的装修情况及主要家电：沙发1个、冰箱1个、床3张、电视1台。
第三条：房屋的租赁期限为 1 年。从2019年 3月 6日起至2020年 3月 5日
租赁期限届满前 3 天，如乙方需要继续承租，需要向甲方提供提出，由甲方决定是否继续续签合同。

租赁期限内，如甲方出卖房屋，应提前 30 天通知乙方，乙方在接到通知后 3  天内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。如乙方逾期不予答复，那么视为其放弃该权利。

第四条：租金及其交纳方式，每月租金 2970 元，大写：贰仟玖佰柒拾元整，付款方式 转账 。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季度的租金。以后当月 7   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下个季度的租金。

第五条：押金,押金 2860 元，大写： 贰仟捌佰陆拾元整 。该押金用于保障房屋内的设备完好，如出现设备损坏的现象，甲方有权按照市场价格扣除相应的赔偿款，水表  /  ,电表  /  ,煤气  /  ,物业  /  。
如合同期满，乙方没有损害房屋内的设备，结清水电煤等费用，则甲方应该在合同期满日如数退还。

第六条：房屋修缮和装修

甲方应保证房屋符合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，保证正常的水电供应，如出现漏水、墙面自然脱落、水电无法正常供应等对乙方正常使用房屋具有影响的情形，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的 3 天之内予以解决。否则乙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，并有权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乙方在使用过程中，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装修情况，否则视为违约，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第七条：房屋出卖

租赁期间如甲方出卖房屋，乙方又不愿意购买，则甲方应保证乙方可以继续租赁，直至租赁期间届满。或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搬家，并赔偿一个月押金作为违约金。
第八条：违约责任 

1、租赁期间内，乙方不得有下列行为，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收回房屋，并有权依据本协议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 

1）擅自将房屋转租、转让、转借的； 

2）利用承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，损害公共利益的； 

3、乙方逾期交付租金，除仍应补交租金外，还应按拖欠天数支付违约金，每天违约金的标准为：拖欠租金的 3 %
租赁期间届满后，如甲方继续出租房屋，则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
第九条：争议解决的方式 

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先行友好协商；如协商不成时，可以向房屋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十条：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第十一条：房屋产权证复印件、甲乙方双方身份证的复印件为本合同附件。附随合同之后。
（甲方）出租方：         （乙方）求租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理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
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